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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外收发货人
代码（选填）

• 境外收货人通常指签订并执行出口贸易合同中的买方
或合同指定的收货人，境外发货人通常指签订并执行
进口贸易合同中的卖方。

• 对于AEO互认国家（地区）企业的，编码填报AEO编
码，填报样式按照海关总署发布的相关公告要求填报
（如新加坡AEO企业填报样式为：SG123456789012，
韩国AEO企业填报样式为KR1234567，具体见相关公
告要求）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的“收发货人代码”，现改名为
“境外收/发货人代码”。



境外收发货人
名称（外文）
（必填）

• 境外收货人通常指签订并执行出口贸易合同中的买方
或合同指定的收货人，境外发货人通常指签订并执行
进口贸易合同中的卖方。

• 提醒注意：名称一般填报英文名称，检验检疫要求填
报其他外文名称的，在英文名称后填报，以半角括号
分隔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的“收发货人（外文）”，录入
要求无变化。



启运港（必填）

• 填报进口货物在运抵我国关境前的第一个境外装运港。

• 根据实际情况，按海关规定的《港口代码表》填报相
应的港口名称及代码。

• 提醒注意：

• （一）未在《港口代码表》列明的，填报相应的国家
名称及代码。

• （二）货物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监管场所运至
境内区外的，填报《港口代码表》中相应海关特殊监
管区域或保税监管场所的名称及代码，未在《港口代
码表》中列明的，填报“未列出的特殊监管区”及代
码。

• （三）无实际进出境的，本栏目填报“中国境内”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的“启运口岸”。



入境/离境口岸
（必填）

• 入境口岸按海关规定的《国内口岸编码表》选择填报进境货物
从跨境运输工具卸离的第一个境内口岸的中文名称及代码；采
取多式联运跨境运输的，填报多式联运货物最终卸离的境内口
岸中文名称及代码；过境货物填报货物进入境内的第一个口岸
的中文名称及代码；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监管场所进境
的，填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监管场所的中文名称及代码。
其他无实际进境的货物，填报货物所在地的城市名称及代码。

• 出境口岸按海关规定的《国内口岸编码表》选择填报装运出境
货物的跨境运输工具离境的第一个境内口岸的中文名称及代码；
采取多式联运跨境运输的，填报多式联运货物最初离境的境内
口岸中文名称及代码；过境货物填报货物离境的第一个境内口
岸的中文名称及代码；从海关特殊区域或保税监管场所出境的，
填报海关特殊区域或保税监管场所的中文名称及代码。其他无
实际出境的货物，填报货物所在地的城市名称及代码。

• 提醒注意：入境/离境口岸类型包括港口、码头、机场、机场货
运通道、边境口岸、火车站、车辆装卸点、车检场、陆路港、
坐落在口岸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等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的“入境/离境口岸”，录入要求无变化。



货物存放地点
（选填）

• 填报货物进境后存放的场所或地点，包括海关监管作
业场所、分拨仓库、定点加工厂、隔离检疫场、企业
自有仓库等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的“存放地点”，现改名为“货
物存放地点”，录入要求无变化。



提运单号（条
件必填）

• 在货物实际进出境触发必填项。
• 填报进出口货物提单或运单的编号。一份报关单只允许
填报一个提单或运单号，一票货物对应多个提单或运单
时，应分单填报。

• 提醒注意：
• （一）直接在进出境地或采用全国通关一体化通关模式
办理报关手续的。

• 1．水路运输：填报进出口提单号。如有分提单的，填报
进出口提单号+“*”+分提单号。

• 2．公路运输：启用公路舱单前，免予填报；启用公路舱
单后，填报进出口总运单号。

• 3．铁路运输：填报运单号。

• 4．航空运输：填报总运单号+“_”+分运单号，无分运单
的填报总运单号。

• 5．邮件运输：填报邮运包裹单号。



提运单号（条
件必填）

• （二）转关运输货物的报关单。

• 1．进口。

• （1）水路运输：直转、中转填报提单号。提前报关免予填报。

• （2）铁路运输：直转、中转填报铁路运单号。提前报关免予填报。

• （3）航空运输：直转、中转货物填报总运单号+“_”+分运单号。提前报关免予填
报。

• （4）其他运输方式：免予填报。

• （5）以上运输方式进境货物，在广东省内用公路运输转关的，填报车牌号。

• 2．出口。

• （1）水路运输：中转货物填报提单号；非中转货物免予填报；广东省内汽车运输
提前报关的转关货物，填报承运车辆的车牌号。

• （2）其他运输方式：免予填报。广东省内汽车运输提前报关的转关货物，填报承
运车辆的车牌号。

• （三）采用“集中申报”通关方式办理报关手续的，报关单填报归并的集中申报
清单的进出口起止日期〔按年（4位）月（2位）日（2位）年（4位）月（2位）日
（2位）〕。

• （四）无实际进出境的货物，免予填报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关项目的“提运单号”和原报检项目的“提货单号”，现合并为
“提运单号”，录入要求无变化。



包装种类（必
填）

• 按照海关规定的《包装种类代码表》选择填报进出口货
物的所有包装材料，包括运输包装和其他包装。

• 其中，运输包装即提运单所列货物件数单位对应的包装，
按照海关规定的《包装种类代码表》，填报运输包装对
应的2位包装种类代码。例如：使用再生木托作为运输包
装的，在本栏填报中文“再生木托”或代码“92”。

• 若还有其他包装，包括货物的各类包装、植物性铺垫材
料等，则在“其它包装”栏目的“包装材料种类”中，
按照海关规定的《包装种类代码表》填报2位包装种类代
码，在“包装件数”栏目中填报对应件数数字。

• 例如：其它包装中含有纸制或纤维板制盒（箱）包装的，
在本栏填报中文“纸制或纤维板制盒（箱）”或代码
“22”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关项目的“包装种类”和原报检项目的
“包装种类（含辅助包装种类）”，现合并为“包装种
类”。



集装箱号（选
填）

• 使用集装箱装载进出口商品的，根据集装箱体上标示
的全球唯一编号填报集装箱号。一份报关单有多个集
装箱的，则在本栏分别录入集装箱号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关和原报检项目的“集装箱号”，现合
并为“集装箱号”，录入要求无变化。



集装箱规格
（选填）

• 使用集装箱装载进出口商品的，在填报集装箱号后，
在本栏按照《集装箱规格代码表》选择填报集装箱规
格。

• 例如：装载商品的集装箱规格为“普通2*标准箱
（L）”，在本栏下拉菜单选择“11-普通2*标准箱
（L）”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关项目的“集装箱规格”和原报检项目
的“集装箱号码（含集装箱规格）”，现合并为“集
装箱规格”。



集装箱商品项
号关系（选填）

• 当使用集装箱装载货物时，需填报集装箱体信息，包
括集装箱号、集装箱规格、集装箱商品项号关系、集
装箱货重。

• 其中，集装箱商品项号关系信息填报单个集装箱对应
的商品项号，半角逗号分隔。例如：“APJU4116601”

箱号的集装箱中装载了项号为1、3和5的商品时，应
在“商品项号关系”录入“1,3,5”。

• 该项目为新增项目。



集装箱货重
（必填）

• 当使用集装箱装载货物时，需填报集装箱体信息，包
括集装箱号、集装箱规格、集装箱商品项号关系、集
装箱货重。

• 其中，集装箱货重录入集装箱箱体自重（千克）+装
载货物重量（千克）。例如：集装箱重量和箱内装载
的200箱商品重量合计为15555千克时，在本栏录入
“15555千克”。

• 提醒注意：本栏只能填报以“千克”为单位的重量数
字，其它计量单位应该转换为“千克”后填报。

• 该项目为新增项目。



集装箱拼箱标
识（选填）

• 进出口货物装运集装箱为拼箱时，在本栏选择“是”
或“否”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的“集装箱拼箱标识”，录入要
求无变化。



启运日期（必
填）

• 填报装载入境货物的运输工具离开启运口岸的日期。

• 本栏目为8位数字，顺序为年（4位）、月（2位）、
日（2位），格式为“YYYYMMDD”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关项目的“启运日期”，录入要求无变
化。



原箱运输（选
填）

• 申报使用集装箱运输的货物, 根据是否原集装箱原箱
运输，勾选“是”或“否”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的“原箱运输”，录入要求无变
化。



关联号码及理
由（选填）

• 进出口货物报关单有关联报关单时，在本栏中填报相
关关联报关单号码，并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关联报关单
的关联理由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的“关联报检号、关联理由”，
现改名为“关联号码及理由”，录入要求无变化。



检验检疫签证
申报要素（选
填）

• 填报“所需单证”项下“检验检疫签证申报要素”时，
在确认境内收发货人名称（外文）、境外收发货人名
称（中文）、境外收发货人地址、卸毕日期和商品英
文名称后，根据现行相关规定和实际需要，勾选申请
单证类型，确认申请单证正本数和申请单证副本数后
保存数据。

• 提醒注意：系统会根据报关单已填制的信息，自动返
填境内收发货人名称（外文）、境外收发货人名称
（中文）、境外收发货人地址、卸毕日期和商品英文
名称等字段信息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的“所需单证”，录入要求无变
化。



检验检疫编码
（原CIQ编码）
（必填）

• 13位数字组成的商品编号中，前8位为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进出口税则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商品
目录》确定的编码；9、10位为监管附加编号，11-13

位为检验检疫附加编号。

• 例如：申报进口商品“活龙虾”，需先在“商品编号”
栏录入“0306329000” 10位数编号，再在“检验检疫
编码”栏下拉菜单的“101活虾”、“102鲜活或冷的
带壳或去壳的龙虾（养殖）”和“103鲜活或冷的带
壳或去壳的龙虾（野生的）”中，选择“101活虾”
检验检疫附加编号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关项目“商品编号”和原报检项目的
“货物HS编码”，原报关项目“商品编号”填报10

位数字，原报检项目的“货物HS编码”填报13位数字，
现合并为13位“商品编号”。



原产地区（选
填）

• 入境货物填写在原产国（地区）内的生产区域，如州、
省等。

• 例如：申报原产于美国纽约的樱桃，在本栏录入
“840097-美国纽约”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的“原产地区”，录入要求无变
化。



境内目的/境内
货源地（必填）

• 进口申报境内目的地和目的地，出口申报境内货源地和产地。
• 境内目的地填报已知的进口货物在国内的消费、使用地或最终
运抵地，其中最终运抵地为最终使用单位所在的地区。境内货
源地填报出口货物在国内的产地或原始发货地。

• 按海关规定的《国内地区代码表》选择填报相应的国内地区名
称及代码，并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表》选择填
报对应的县级行政区名称及代码。无下属区县级行政区的，可
选择填报地市级行政区。

• 提醒注意：
• （一）最终使用单位难以确定的，填报货物进口时预知的最终
收货单位所在地。

• （二）出口货物产地难以确定的，填报最早发运该出口货物的
单位所在地。

• （三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、保税物流中心（B型）与境外之间
的进出境货物，境内目的地／境内货源地填报本海关特殊监管
区域、保税物流中心（B型）所对应的国内地区名称及代码。



境内目的/境内
货源地（必填）

• （四）进口货物需同时在“境内目的地代码”和“目
的地代码”两个栏目录入相应的国内地区和县级行政
区名称及代码；出口货物需同时在“境内货源地代码”
和“产地代码”两个栏目录入相应的国内地区和县级
行政区名称及代码。

• 例如：某批货物的境内目的地是广州市花都区时操作
如下：

• 1. 在“境内目的地”栏选择“44019-广州其他”，或
按海关规定的《国内地区代码表》录入“44019”，栏
目自动生成“44019-广州其他”。

• 2. 在“目的地”栏选择“440100-广东省广州市”，
或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表》录入
“440114”，栏目自动生成“广州市花都区”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关项目“境内目的/境内货源地”和原报
检项目的“目的地/产地”，现合并为“境内目的/境
内货源地”。



特殊业务标识
（选填）

• 属于国际赛事、特殊进出军工物资、国际援助物资、
国际会议、直通放行、外交礼遇、转关等特殊业务的，
根据实际情况填报。

• 提醒注意：不属于以上情况的无需勾选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的“特殊业务标识”，录入要求
无变化。



检验检疫受理
机关（必填）

• 填报提交报关单和随附单据的检验检疫机关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的“报检机关”，录入要求无变
化。



企业资质类别
（选填）

• 按进出口货物种类及相关要求，须在本栏选择填报货
物的生产商/进出口商/代理商必须取得的资质类别。

• 多个资质的须全部填写。包括：

• （一）进口食品、食品原料类填写：进口食品境外出
口商代理商备案、进口食品进口商备案；

• （二）进口水产品填写：进口食品境外出口商代理商
备案、进口食品进口商备案、进口水产品储存冷库备
案；

• （三）进口肉类填写：进口肉类储存冷库备案、进口
食品境外出口商代理商备案、进口食品进口商备案、
进口肉类收货人备案；

• （四）进口化妆品填写：进口化妆品收货人备案；



企业资质类别
（选填）

• （五）进口水果填写：进境水果境外果园/包装厂注册登记、

• （六）进口非食用动物产品填写：进境非食用动物产品生产、
加工、存放企业注册登记；

• （七）饲料及饲料添加剂：饲料进口企业备案、进口饲料和饲
料添加剂生产企业注册登记；

• （八）进口可用作废料的固体废物：进口可用做原料的固体废
物国内收货人注册登记、国外供货商注册登记号及名称，两者
须对应准确。

• （九）其他：进境植物繁殖材料隔离检疫圃申请、进出境动物
指定隔离场使用申请、进境栽培介质使用单位注册、进境动物
遗传物质进口代理及使用单位备案、进境动物及动物产品国外
生产单位注册、进境粮食加工储存单位注册、境外医疗器械捐
赠机构登记、进出境集装箱场站登记、进口棉花境外供货商登
记注册、对出口食品包装生产企业和进口食品包装的进口商实
行备案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的“企业资质类别编码”，录入要求无变
化。



企业资质编号
（选填）

• 按进出口货物种类及相关要求，须在本栏填报货物生
产商/进出口商/代理商必须取得的资质对应的注册/备
案编号。多个资质的须全部填写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的“企业资质编号”，录入要求
无变化。



领证机关（必
填）

• 填报领取证单的检验检疫机关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关项目的“领证地”，录入要求无变化。



口岸检验检疫
机关（必填）

• 填报对入境货物实施检验检疫的检验检疫机关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的“口岸机构”，录入要求无变
化。



B/L号（选填）

• 填报入境货物的提货单或出库单号码。当运输方式为
“航空运输”时无需填写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的“提/运单号”，现改名为
“B/L号”，录入要求无变化。

• 原报检“提货单”与原报关“提运单”项目意义一致，
合并为“提运单号”后，原报检“提/运单号”改名为
“B/L号码”。



目的地检验检
疫机关（选填）

• 需要在目的地检验检疫机关实施检验检疫的，在本栏
填写对应的检验检疫机关。

• 提醒注意：不需目的地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无需填写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的“目的地机构”，现改名为
“目的地检验检疫机关”，录入要求无变化。



使用单位联系
人（选填）

• 填报进境货物销售、使用单位的联系人名字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的“使用单位联系人”，录入要
求无变化。



使用单位联系
电话（选填）

• 填报进境货物销售、使用单位的联系人的电话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的“使用单位联系电话”，录入
要求无变化。



UN编码（必
填）（选填）

• 进出口货物为危险货物的，须按照《关于危险货物运
输的建议书》，在“危险货物信息”中填写危险货物
对应的UN编码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的“危险货物和包装信息”，现
改名为“危险货物信息”项下的“UN编码”，录入
要求无变化。



非危险化学品
（选填）

• 企业填报的商品HS编码可能是危险化学品时，会弹出
“危险货物信息”窗口进行提示，企业可在“非危险
化学品”栏目选择“是”或“否”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“危险货物和包装信息”，现改
名为“危险货物信息”项下的“非危险化学品”，录
入要求无变化。



危包规格（选
填）

• 进出口货物为危险货物的，须根据危险货物包装规格
实际情况，按照海关规定的《危险货物包装规格代码
表》在“危险货物信息”项下的“危包规格”中，选
择填报危险货物的包装规格代码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的“危险货物和包装信息”项下
的“危包规格”，现改名为“危险货物信息”项下的
“危包规格”。



危包类别（选
填）

• 进出口货物为危险货物的，须按照《危险货物运输包
装类别划分方法》，在“危险货物信息”项下的“危
包类别”中，勾选危险货物的包装类别。

• 危险货物包装根据其内装物的危险程度划分为三种包
装类别：

• 一类：盛装具有较大危险性的货物；

• 二类：盛装具有中等危险性的货物；

• 三类：盛装具有较小危险性的货物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的“危险货物和包装信息”项下
的“危包类别”，现改名为“危险货物信息”项下的
“危包类别”，录入要求无变化。



危险货物名称
（选填）

• 进出口货物为危险货物的，须在“危险货物信息”项
下的“危险货物名称”中，填写危险货物的实际名称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的“危险货物和包装信息”项下
的“危险货物名称”，现改名为“危险货物信息”项
下的“危险货物名称”，录入要求无变化。



货物属性代码
（选填）

• 根据进出口货物的HS编码和货物的实际情况，按照海
关规定的《货物属性代码表》，在本栏选择货物属性
的对应代码。有多种属性的要同时选择。

• 提醒注意：

• （一）入境强制性产品认证产品：必须在入境民用商
品认证（11目录内、12目录外、13无需办理3C认证）
中勾选对应项；

• （二）食品、化妆品是否预包装、是否首次进口，必
须在食品及化妆品（14预包装、15非预包装、18首次
进口）中勾选对应项；

• （三）凡符合原质检总局2004年第62号令规定含转基
因成分须申报的，必须在转基因（16转基因产品、17

非转基因产品）中勾选对应项；



货物属性代码
（选填）

• （四）“成套设备”“旧机电”产品，必须在货物属
性（18首次进出口、19正常、20废品、21旧品、22成
套设备）中勾选对应项；

• （五）特殊物品、化学试剂，必须在特殊物品（25-

28ABCD级特殊物品、29V/W非特殊物品）中勾选对
应项；

• （六）木材（含原木）板材是否带皮，必须在是否带
皮木材（23带皮木材/板材、24不带皮木材/板材）中
勾选对应项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“货物属性”，录入要求无变化。



用途代码（必
填）（选填）

• 根据进境货物的使用范围或目的，按照海关规定的
《货物用途代码表》在本栏下拉菜单中填报。

• 例如：进口货物为核苷酸类食品添加剂
（HS2934999001）时，用于工业时，应在本栏选择
“工业用途”；用于食品添加剂时，应在本栏选择
“食品添加剂”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的“用途”，录入要求无变化。



所需单证（选
填）

• 进出口企业申请出具检验检疫证单时，应根据相关要
求，在“所需单证”项下的“检验检疫签证申报要素”
中，勾选申请出具的检验检疫证单类型。

• 提醒注意：申请多个的可多选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的“所需单证”，录入要求无变
化。



检验检疫货物
规格（选填）

• 在“检验检疫货物规格”项下，填报“成分/原料/组
分”、“产品有效期”、“产品保质期”、“境外生
产企业”、“货物规格”、“货物型号”、“货物品
牌”、“生产日期”和“生产批次”等栏目。

• 提醒注意：

• （一）品牌以合同或装箱单为准，需要录入中英文品
牌的，录入方式为“中文品牌/英文品牌”。

• （二）境外生产企业名称默认为境外发货人。

• （三）特殊物品、化妆品、其他检疫物等所含的关注
成分或者其他检疫物的具体成分、食品农产品的原料
等，在“成分/原料/组分”栏填报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“货物规格”。



产品许可/审批
/备案号码（选
填）

• 进出口货物取得了许可、审批或备案等资质时，应在
“产品资质”项下的“产品许可/审批/备案号码”中
填报对应的许可、审批或备案证件编号。

• 提醒注意：同一商品有多个许可、审批或备案证件号
码时，须全部录入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“产品许可/审批/备案号码”，
录入要求无变化。



产品许可/审批
/备案核销货物
序号（选填）

• 进出口货物取得了许可、审批或备案等资质时，应在
“产品资质”项下的“产品许可/审批/备案核销货物
序号”中填报被核销文件中对应货物的序号。

• 提醒注意：特殊物品审批单支持导入。

• 该项目源自原报检申报项目“产品许可/审批/备案核
销货物序号”，录入要求无变化。



产品许可/审批
/备案核销数量
（选填）

• 进出口货物取得了许可、审批或备案等资质时，应在
“产品资质”项下的“产品许可/审批/备案核销数量”
中，填报被核销文件中对应货物的本次实际进出口数
（重）量。

• 提醒注意：特殊物品审批单支持导入。

• 该项目源自原报检申报项目“产品许可/审批/备案核
销数量”，录入要求无变化。



产品许可/审批
/备案类别代码
（选填）

• 进出口货物取得了许可、审批或备案等资质时，应在
“产品资质”项下的“产品许可/审批/备案类别代码”
中填报对应的许可、审批或备案证件类别。

• 提醒注意：同一商品涉及多个许可、审批或备案证件
类别的，须全部录入相应的证件类别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“产品许可/审批/备案类别代
码”，录入要求无变化。



产品许可/审批
/备案名称（选
填）

• 进出口货物取得了许可、审批或备案等资质时，应在
“产品资质”项下的“产品许可/审批/备案名称”中
填报对应的许可、审批或备案证件名称。

• 提醒注意：同一商品有多个许可、审批或备案证件名
称时，须全部录入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“产品许可/审批/备案名称”，
录入要求无变化。



VIN信息（选
填）

• 申报进口已获3C认证的机动车辆时，填报机动车车辆
识别代码，包括：VIN序号、车辆识别代码（VIN）、
单价、底盘（车架号）、发动机号或电机号、发票所
列数量、品名（英文名称）、品名（中文名称）、提
运单日期、型号（英文）、质量保质期等11项内容。

• 提醒注意：

• （一）车辆识别代码（VIN）一般与机动车的底盘
（车架号）相同。

• （二）支持导入VIN码信息导入。

• 该项目为原报检项目的“产品资质”项下的“VIN信
息”，录入要求无变化。


